
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

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0年度实验室

生物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（委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0年度实验室生物

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665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

态化防控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28

号）要求一并贯彻落实。有关工作要求如下：

一、严格组织开展自查，梳理存在问题和风险隐患

（一）自查范围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辖区内各级各类

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均应按照国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665号文和粤

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28号文规定的要求组织开展自查。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自查内容按照国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665号文附件 1“卫

生健康行政部门检查要点”执行，各级各类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自

查内容按照国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665 号文附件 1“实验室检查

要点”和粤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28号文附件 2“病原微生物实验

室生物安全自查表”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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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自查要求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病原微生物实验

室要严格对照检查要求和检查要点，逐项逐点自我对照检查，梳

理存在不足、问题和风险隐患，能立即整改的要立即整改完善，

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建立重点问题清单和重大风险隐患台账，明确

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限，抓好整改落实。各级

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已按照粤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28号文完成自查

并向属地县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送自查材料的，补充完成国

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665号文规定自查内容，自查结果存档备查，

不需要再次报送；没有按照粤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28号文完成自

查的，结合国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665号文要求一并完成自查，

并向属地县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送自查材料。各地市、县（区）

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均需要按照国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665号文

要求对照完成自查，并及时开展整改。

二、有针对性开展抽查，确保自查和整改取得实效

（一）市县抽查。各地市、县（区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根

据日常工作实际和监管发现问题，对工作措施和制度不完善、存

在问题较多、风险隐患较大的重点地区、重点单位开展针对性抽

查。各地市、县（区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已按照粤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

28号文完成现场抽查的，可不再组织现场抽查，加强辖区内病原

微生物实验室日常监管和指导；没有完成抽查的，要根据国卫办

科教函〔2020〕665号和粤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28号文要求对本

地区县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新冠病毒检测机构、生物医药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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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实验室组织开展抽查，全面排查实验室生物安全风险隐患。

（二）省级抽查。我委将对部分地市、县（区）级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和重点机构、重点实验室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。对

存在重点突出问题、重点风险隐患整改落实不到位的、未达整改

目标的，进行全省通报，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请卫生监督执法部

门作出相应处理，确保自查和整改工作取得实效。

三、全面总结和梳理工作，建立完善管理机制

（一）病原微生物实验室。各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要按粤卫

办科教函〔2020〕28号文要求将自查报告、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

生物安全自查表》，以及国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665号文实验室自

查要点内容的自查情况于 9 月 10日前报送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，查漏补缺，强化整改，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。

（二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。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

及时总结本地区自查、抽查和日常监督工作情况，于 9月 30日前

按照粤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28号文和国卫办科教函〔2020〕665

号文要求，将年度检查报告、《市（县、区）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督

指导汇总表》《2020年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工作汇总表》报送我

委，总结梳理存在不足和问题，推动建立完善的实验室生物安全

工作管理机制。

联系人：委科教处程维，联系电话：020-83808730，电子邮

箱：wsjkw_kjc@gd.gov.cn。

mailto:wsjkw_kjc@gd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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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0年度实验室生

物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

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

2020年 8月 28日

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校对：科教处 程维 （共印 8份）


